
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

执行裁定书
（2021）豫 1303 执 3254 号之一

申请执行人：姚明霞，女，汉族，1957 年 8 月 15 日出

生，住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红庙路 175 号，身份证号码：

412901195708151186。

被执行人：蔡丽，女，汉族，1972 年 3 月 12 日出生，

住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七里园乡七里园村 1组，身份证号码：

412901197203125029。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姚明霞与被执行人蔡丽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查封了被执行人蔡丽所有的位于南阳市卧龙

区卧龙岗街道飞龙社区滨河西路 1288 号福星小区1号楼 2单

元 401室房产一处（不动产权证号：1401023888）。因被执行

人至今未履行已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第二百四十七条和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条、第十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七条之规定，裁定如

下：

拍卖、变卖被执行人蔡丽所有的位于南阳市卧龙区卧龙

岗街道飞龙社区滨河西路 1288 号福星小区 1号楼 2 单元 401

室房产（不动产权证号：1401023888）。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张 平

代理审判员 徐 阁

代理审判员 高豫飞

二〇二一年九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田金苗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http:://www.ntko.com/
	2021-09-15T09:24:46+0000
	340031003100330030003300310039003900300030003600320030003000300031003600
	NTKO Digital Signature(www.ntko.com)




